工作通知〔2021〕56号
重庆市大足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开展做好2021—2022年度受灾群众冬春

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今年以来，我区先后遭受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区灾情整体表现出灾害频发、损失较重、洪涝灾害突出。自然灾害导致部分受灾群众的房屋倒损、农经作物及财产损失较大，部分受灾群众当前和长远生活遭受不同程度影响，特别是今冬明春期间的基本生活面临一定困难。为扎实做好2021-2022年度全区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具体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开展需救助调查，确定冬春生活需救助对象

村（居）从9月20日开始进行冬春生活需救助调查，由受灾人员户主申请或村（居）民小组提名；经村（居）民主评议，对因灾造成住房倒塌或损坏、农作物绝收减产、致伤致残及其他原因等四种情况，按照受灾程度及其家庭困难程度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排队，优先考虑倒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散居孤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受灾人员的救助，在村（居）范围内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提交镇街审核。

2．镇街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认真审核村（居）上报的《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申请暨村（居）委会民主评议意见表》（附件1），以户为单位制成《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需救助）》（系统导出），并将《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附件2）和《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需救助）》报区应急局审核，同时在全国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冬春救助板块中填写本镇街需救助情况。

3．区应急局接到镇街上报资料后，会同气象、农业、水利等部门，对辖区全年灾情及灾害分布情况进行会商，并视情况进行抽查。根据会商、抽查结果和镇街上报等情况，对辖区受灾人员需救助情况做出汇总、评估。审核、汇总完成全区《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需救助）》，并于10月10日前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市应急局，同时上报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评估和资金申请报告到市应急局。

第二阶段：冬春救助资金拨付及确定救助款物数量

1．区应急局接到市级下拨的冬春生活救助资金后，根据各镇街灾情大小、需救助评估情况和资金总量等，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商区财政局后迅速分解下拨各镇街。

2．各镇街接到拨款通知后，迅速召开相关会议，再次审定救助对象、测算分类排队中每个类别的人均救助标准、审定每户具体救助款物；录制《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已救助）》（系统导出），在接到拨款通知1周内及时上报区应急局审定。

3．区应急局审定。一审区级下拨的冬春救助资金是否分配完毕；二审救助标准是否达到市局规定标准（原则上按不低于150元/人给予救助，含物资救助折款）；三审重点救助对象数量金额是否恰当；四审发放方式是否社会化发放，即“一卡（折）通”发放。

4．各镇街把审定后的方案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阶段：冬春救助资金发放

冬春救助原则上实行资金救助。按照《重庆市财政局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通知》（渝财农〔2021〕61号）要求，须通过“一卡（折）通”或社保卡发放。确需实物救助的，要严格按照招标投标和采购管理有关规定组织采购、确保采购物资的质量安全。各镇街在接到冬春资金拨款文件后，结合本级财政冬春资金安排，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要求，及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做好资金发放情况公示，并在15个工作日内（最晚春节前）将中央和市级冬春资金全部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同时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冬春生活救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第四阶段：建立冬春生活救助档案

2022年5月底之前完成装订成册，各镇街冬春救助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申请暨村（居）委会民主评议意见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需救助）》，即需救助台帐；《关于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方案的函》（附件4）；《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一览表（已救助）》，即已救助台帐；冬春救助资金发放凭证复印件；冬春救助调查核实工作照片；《冬春生活救助绩效目标自评表》。冬春救助资金发放情况、救助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材料或评估报告。

二、工作要求

（一）物资保障，严格救灾款物管理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力度，加快冬春救助资金下拨进度，实行分段救助、分批发放的，要一次性将资金指标数额分解到户、告知到户，尽快将冬春救灾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要按照“专款专用、重点使用、无偿使用”的原则切实管好、用好冬春救灾资金，坚决杜绝资金截留、发放迟缓、沉淀不用或挪作他用的现象和行为发生。严禁以慰问金形式发放冬春救助资金。要积极配合纪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做好冬春救助工作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二）救助评估，及时开展救助效果调查

1．各镇街要密切关注冬春救助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调查、核实、汇总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困难人员冬春已救助情况和实际救助效果的绩效评估工作，并撰写绩效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实际安排救助资金总量和救助物资主要品种、数量；实际救助户数和人数（及占受灾人员的比例），人均救助数额，实际救助效果（与上年同期相比）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情况，好的做法、经验及救助图片等。2022年5月15日前上报总体绩效评估报告和《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已救助）》、《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附件3）。

2．区应急局随机抽取镇街对2021－2022年冬春救助实施情况重点监控。区应急局在其《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一览表（已救助）》中随机抽查其所辖村组和受灾户，并对救助效果作出评估。
3．区应急局填制《冬春生活救助绩效目标自评表》，形成本级《冬春生活救助绩效评估报告》，于2022年6月1日前上报市应急管理局。

附件：1．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申请暨村（居）委会民主评议意见表
2．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3．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4．关于送审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方案的函

5．冬春生活救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重庆市大足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9月30日       
附件1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申请暨村（居）委会

民主评议意见表
	本人申请或村民小组提名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

类型
	家庭户籍人口
	主要生活困难

	
	
	
	
	
	

	
	   行账号
	
	开户人
	
	家庭住址
	

	
	本人申请（或村民小组提名）

联系电话：                               户主签名：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民主评议
	该户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数
	其中：

	
	
	需口粮救助
	需饮水救助
	需衣被救助
	需取暖救助
	需医疗救助

	
	
	
	
	
	
	

	
	民主评议意见：
参评人员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由村（居）委会组织填报，一式两份，由村（居）委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各存一份。 

2. “该户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数”为需救助的总人数（不用人次概念，重复统计的剔除掉），即：“需口粮救助人数”+“需饮水救助人数”+“需衣被救助人数”+“需取暖救助人数”+“需医疗救助人数”≥“该户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数”。3.“家庭户籍人口”≥“该户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数”。
附件2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表    号：应急统表6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市（自治州、地区、盟）__县（区、市、旗）__镇（街道）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6号
           年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需救助人口
	C01001
	人
	

	其中：需口粮救助人口
	C01002
	人
	

	需衣被救助人口
	C01003
	人
	

	需取暖救助人口
	C01004
	人
	

	需其他生活救助人口
	C01005
	人
	

	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
	C01006
	万元
	

	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
	C01007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主要指标说明：

1.需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口粮、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须剔除重复统计人数。
2.需口粮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口粮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3.需衣被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衣被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需取暖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取暖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需其他生活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口粮、衣被、取暖救助之外其他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6.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计划安排的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7.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指本级政府解决受灾群众冬春生活困难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的资金数额。


附件3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表    号：应急统表7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市（自治州、地区、盟）__县（区、市、旗）__镇（街道）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时间
	C02001
	年/月/日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文号
	C02002
	——
	　

	已救助人口
	C02003
	人
	　

	其中：已口粮救助人口
	C02004
	人
	　

	已衣被救助人口
	C02005
	人
	　

	已取暖救助人口
	C02006
	人
	　

	已其他生活救助人口
	C02007
	人
	　

	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8
	万元
	　

	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9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主要指标说明：

1．已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的口粮、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2.已口粮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的口粮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3.已衣被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的衣被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已取暖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取暖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已其他生活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的口粮、衣被、取暖救助之外其他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6.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7.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上级各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量总和。


附件4

大足区    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

关于送审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方案的函

（参考）

区应急局：

区财政局、区应急局安排给我街道（镇）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资金   万元。根据《重庆市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的规定和要求，按照本人申请（或小组提名）、村（居）民主评议、镇街审核、区（县）应急管理部门审批的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了底数清、对象准、情况明，确保每一位受灾困难群众都得到了有效救助。

按照区应急局《关于认真开展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原则上按不低于150元/人给予救助（含物资救助折款），拟救助      户      人      元，其中重点救助      户      人      元。冬春生活救助资金，采取公开发放、“一卡（折）通”方式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现将我镇街2021-2022年冬春生活救助方案送审。

附件：1. 大足区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花名册

2.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已救助）

                  大足区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20  年9月  日

附件5

冬春生活救助绩效目标自评表

（   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负责人及电话
	

	市级主管部门
	

	区级主管部门
	重庆市大足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XX镇街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万元
	   万元
	100%

	
	其中：上级补助
	   万元
	   万元
	100%

	
	地方资金
	   万元
	   万元
	1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及时足额发放中央冬春救灾资金，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温暖过冬。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需救助数量
	   人
	   人
	

	
	
	质量指标
	救灾资金下拨率
	100%
	
	

	
	
	
	救助标准
	本级指导标准：        元/人。
	
	

	
	
	
	冬春救灾资金使用率
	100%
	
	

	
	
	时效指标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春救灾资金后发放至救助对象所需时间
	≤15个工作日
	
	

	
	
	社会效益
指标
	帮助受灾群众克服冬春生活困难
	妥善保障基本生活
	
	

	
	
	
	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0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灾群众投诉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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